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（省第二轮环保督察第41项任务）

公示单位：宜良县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2日

	投诉问题
	任务82：大气污染防治仍需持续用力

督察报告指出：部分地区和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缺乏危机意识，科学防范臭氧污染的办法和措施不多，区域联防联控效果不明显，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形势严峻。2021年以来宜良县累计出现15天以上轻度污染，空气污染的普遍性问题不容忽视。

	整改目标
	全市空气质量整体优良，PM2.5 平均浓度控制在24 微克/立方米以内。

	整改措施
	措施1:根据昆明市空气质量防控特点，印发年度春夏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，加强春夏季污染防控。

措施2:加强工业企业排放监管，以石化、化工、工业涂装、制药、包装印刷、油品储运销、汽车修理等为重点，强化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源头、过程、末端全流程治理。

措施3:开展空气质量预测及预警工作，建立环境空气质量扩散条件周报机制，及时启动空气质量预警，精准下达调度指令，有效提高空气质量优良率。

措施4:开展建筑工地等扬尘面源污染防治，依据《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》等要求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各项措施，主城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量化评分合格率不低于90%。

措施5:科学实施货运车辆限行管理措施，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疏导，优化道路交通组织，提高机动车通行效率，减少机动车怠速、慢速造成的排气污染。

措施6:按照省级统一部署，组织做好全市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工作。

措施7:加强道路扬尘管控，严格落实道路保洁制度，强化渣土运输车辆管理，依法查处渣土运输车辆违法行为，防止“滴、洒、泼、漏”污染道路。加强城市道路清扫保洁，力争到2025 年底，昆明市主城建成区主要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5%以上，其他县区达到65%以上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2024年宜良县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8.6%，PM2.5 平均浓度为17.6 微克/立方米；2025年1-11月，宜良县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8.5%，PM2.5 平均浓度为18微克/立方米。

1.根据宜良县空气质量防控特点，印发《2024年宜良县春夏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》，加强宜良春夏季污染防控。

2.加强工业企业排放监管，以油品储运销、汽车修理等为重点，加强监管，对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开展专项检查。

3.每天开展空气质量预测及预警工作，及时对空气质量进行通报。按照《宜良县大气污染防治应急响应工作方案》，2024年以来，累计启动大气应急响应6次，推动重点时段大气污染防控。

措施4：开展建筑工地等扬尘面源污染防治，依据《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》等要求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各项措施。

5.一是在对货运车辆进城进行限制，严格制定货运车辆入城许可相关办法并进行审批，二是由车辆管理所牵头，对排放不符合国标车辆进行梳理分类，督促应报废车辆及时报废；三是由城区中队牵头，加大路面管控，严查严管排放不符合标准、达到报废标准车辆；四是持续优化交通组织，2025年以来，优化信号灯、道路标线40余次。

6.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2024年计划执行错峰生产300天，累计实际错峰生产335天。2025年计划执行错峰生产241天，2025年1-10月累计实际错峰生产190.1天。云南宜良西南水泥有限公司2024年计划执行错峰生产364天，累计实际错峰生产535.5天。2025年计划执行错峰生产410天，2025年1-10月累计实际错峰生产434.19天。

7.一是加强渣运车辆监管。每周至少在蓬莱大道、东环路、汇东东路、匡山西路、乡鸭湖片区等重点路段和区域进行至少一次设卡检查，严查运输过程中污染路面、违规行驶等行为。自2025年以来，共查处违规拉运案件4起，罚款金额7080元，目前均已结案。二是人机协同，全域精细化洁净。推行“人机协同、错峰作业”模式，实现清扫保洁无死角、全覆盖。机械化清扫车每日8点前完成主干道路面深度清扫，彻底清除积尘与杂物；人工保洁团队同步跟进，对人行道缝隙、公交站台、隔离护栏底部等机械作业盲区开展精细化清理，确保“路见本色、边角无尘”。针对商业街区、学校周边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，实行“一日三扫、巡回捡拾”制度，动态清零烟头、纸屑等零散垃圾，持续维持路面常态洁净。建成区主要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5%以上。

	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及联系人
	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  丁章政

联系人及电话：陈海亮，0871-67982526

	公示说明
	现将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。联系人及电话：黄淑佩，0871-67597263。




